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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藝術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充分運用及有效管理本院空間，依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空間

分配及管理要點第三點第七款，特訂定本院空間借用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之空間係指本院所屬會議室和中庭實驗劇場。 

三、 本院空間主要提供本院各學系(所、專班)課程教學使用，並由本院依教學需要統籌規劃，

若有空堂得提供校內其他單位、校外機構為教學、學術活動等有關用途之借用。 

四、 空間借用申請程序： 

(一) 校內單位： 

1.洽詢預約。 

2.借用單位完成申請手續，並檢附教學、學術活動等有關用途之相關文件，於使用日

期二週前提出，經申請單位主管核章，送至本院審核通過後方可使用。 

3.中庭實驗劇場優先提供本院所屬學術單位使用，院外其他單位僅得於寒暑假申請使

用。  

4.本校行政或學術單位自行辦理之無收費且無其他經費來源之活動，得免收費用。 

5.校內與校外單位合辦或委辦考試、活動等，其申請程序比照校外單位申請及收費。 

6.在校學生不得私自借用本院空間，惟辦理展演等活動不在此限，並應以系(所、專

班)辦公室或導師為負責人，借用當天抵押證件(限學生證、駕照、身份證或健保卡)

以完成借用手續。 

(二)校外單位： 

1.洽詢預約。 

2.校外單位應於使用日期三週前出具公文，經本校核准後，依規定填具借用申請單送

至本院，並至出納組繳交費用，方可借用。 

五、 本院空間出借收費標準(除中庭實驗劇場不滿 2 小時以 2 小時計算外，其餘空間不滿 

4 小時以 4 小時計算之，下列費用均已含使用費、水電費、清潔費、相關設備費用及營

業稅)： 

(一) 院辦公室(68.29㎡，可容納約  4人)：每間每 4 小時 4,000 元。 



(二) 院會議室(51.05㎡，可容納約 10人)：每間每 4 小時 4,000 元。 

(三)中庭實驗劇場： 

1. 中庭實驗劇場之使用僅限為上課與展演，借用單位須依本校「藝術學院中庭實驗

劇場使用管理要點」辦理。 

2. 劇場日間使用為每 2小時 1,000元，夜間使用為每 2小時 4,000元。 

3. 借用單位須繳交機器設備保證金 10,000元，如無借用任何器材者，須繳交保證金

3,000元，於活動結束完成驗收後歸還之。借用之各項器材須於活動結束隔日上午

歸還(遇例假日則順延)，未歸還者，扣繳其保證金每日 200元。 

總收費之 70％納入校務基金，30％提撥予本院作為場地設備之清潔維護、保養、修繕、

設備維護更新等費用。 

六、 若於平日晚上或例假日借用本院空間，當日支援之行政人員應予以補休，如適用勞基法

人員（工讀生、行政助理、工友等）借用單位悉依勞基法規定辦理。 

七、 借用單位應維護場地整潔及妥善使用設備，使用後應回復原狀，並關閉電燈、冷氣及電

腦等相關設備，如有損壞公物，須負賠償責任。 

八、 借用單位於本院空間內須遵守著作權法及智慧財權等相關規定，且不得逕自將場地轉予

他人使用或變更活動內容，如有違背本點規定，得隨時終止場地借用。 

九、 本院如因臨時特殊需要必須收回本院空間使用時，應於借用日一週前通知借用單位，借

用單位若無法改期或更換場地而放棄借用時，得無息退還原繳之費用，借用者不得異議。 

十、 本要點經院務會議、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